附件2：

响应承诺书

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
根据本次询价要求，本公司现就相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报价响应及履约承诺
若在本次询价中中标，本公司承诺将严格依照《六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冲锋衣等物资采购项目的询价公告》要求，于2026年7月25日前完成全部备货并送货到采购单位指定地点。若未能在此规定期限内完成全部备货并送货到采购单位指定地点，本公司自愿放弃中标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二、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
本公司声明，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（截至响应文件提交之日），于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（即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，或未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）。本公司目前未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或曾被限制但现已不在限制期内。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愿依法承担全部责任。

三、无不良信用记录承诺
本公司承诺，截至目前，不存在以下任何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：

1.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
2.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；

3.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；

4.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本公司进一步承诺，在合同签订前，如被发现存在上述任何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，贵单位有权单方取消我公司成交资格或拒绝授予合同，所有责任由本公司自行承担，并愿意无条件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与处理。

本函所有承诺与声明均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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